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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洁

本报讯 未成年人犯罪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温岭市
法院召开少年刑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五年来未成年人犯罪
形势，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财型犯罪居多，八成为结伙作案，
冲动性犯罪的不少。

据了解，五年来，温岭市人民法院已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663
件，涉及未成年人926人。其中，2012年196件249人，2013年162件
255人，2014年130件193人，2015年114件157人，2016年至今61件
72人。

“在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占比较高。虽然案件
数量逐年递减，但每年的总量仍然不小。”温岭市法院少年庭庭长王
若胜介绍，“当前，青少年犯罪呈现‘四多四少两低’的特点。”

以侵害财产为主要犯罪目的的居多，其他复杂犯罪目的的少。

侵财型犯罪高居首位，且集中在盗窃、抢劫和抢夺三类侵财型犯罪
上。仅2015年，温岭这三类犯罪案件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69%。

共同犯罪的居多，单独作案的少。2015年，二人以上参与的共同
犯罪占83%以上。相比成年人，少年犯尚不具有体力优势，尤其缺乏
作案经验。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由于担心被害人反抗和碰到复杂情
况，经常纠集他人共同作案。

冲动性犯罪的居多，有预谋犯罪的少。数据表明，青少年犯抢
劫、盗窃、伤害等罪的，大多是一时冲动犯罪，而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犯
罪的相对较少。

外地人犯罪居多，本地人犯罪相对较少。一方面，外来人口的比
例较高；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导致青
少年犯罪中外来青少年占比近90%。

此外，未成年人犯罪群体往往文化程度低、就业率低。大部分青
少年罪犯小学期间就辍学，甚至没上过学，初中（含初中中专）及以下
文化程度的占90％以上，无固定职业人员占89.24%。

抓好节点倡导廉风

通讯员 余立炜

本报讯 衢江区检察院不断做好纪律
检查工作，抓好节点，做好预防，近日，该检
察院通过微信群向党员干部发出了严禁上
班时间上网购物、开网店等温馨提醒。

今年以来，衢江区检察院党组、驻区检
察院纪检组把提醒、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作
为份内之事、应尽之责，强化对党员干部的
关心关怀，坚持把纪律教育贯穿于日常教
育监督管理中，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改进作
风、拒腐防变的廉政自觉。同时，建立健全
早发现、早提醒、早查纠的“三位一体”工作
机制，全面实施脸谱考勤，使守纪律、讲规
矩成为新常态，真正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敲警钟、拉警报，
坚持把违纪违规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消
灭在初起之时。

近期，该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组织学好《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坚持心系群众，严格执行“八项
规定”，力纠“四风”，以严明的纪律全面推
进从严治检，执法为民，在检察工作中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培养青年检察精英

通讯员 桐检

本报讯 近日，桐庐县检察院实施的青
年检察人才培养工作再结硕果，有4名青年
干警在省检察院和市检察院的岗位技能竞
赛中获得“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

今年以来，桐庐县检察院瞄准检察业
务人才缺乏的短板，实施青年检察人才培
养工作系列举措。年初，该院制定《人才队
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6—2020）》，打造青
年干警培养的“雏鹰工程”和“精英计划”；
年中，专门召开“青年干警成长成才主题
沙龙”活动，检察长倾听青年干警工作体
会，对干警“守业创业”提出要求。同时，
全年组织干警参与撰写理论调研活动和
准备各类岗位技能竞赛，营造出培育检察
人才的全新氛围。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
桐庐县检察院破除了基层检察院人才培养
瓶颈，打造了青年检察成长成才的良好环
境，全院干警“比学赶超”气氛浓厚。

过期仪器设备“下岗”

通讯员 李宁

本报讯 近日，为保障日常检修及抢修
工作的顺利进行，国网浙江桐庐县供电公
司变电检修部门组织专人开展安全工器
具、仪器设备全面自查工作，实行“设备淘
汰制”。

该公司变电检修部门负责桐庐电网22
座变电站的日常检修维护工作，安全工器
具是否合格直接影响到日常检修工作能否
正常开展。此次自查重点对安全工器具、
仪器仪表的试验周期、使用情况进行全面
梳理，对超周期的仪器设备严格禁止带入
现场使用，并安排专人尽快送检，对已损坏
的仪器设备尽快送修，对不合格的工器具
严格实行“淘汰下岗”，并按流程报废，杜绝
不合格工器具流入施工现场。

下阶段，该公司将把开展安全工器具
和仪器设备的检查常态化，让员工思想上
主动从“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确保
现场工作安全、高效开展。

通讯员 应雨轩

本报讯 近日，玉环县法院召开农村建房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新闻
发布会，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房主、包工头和受雇的农民工防范
风险、保障权益，为农村建房工作有序开展提供司法保障。

发布会上，玉环县法院副院长项延永通报了近三年该院人身赔
偿案件的审理情况。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该院共受理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89件，其中涉及农村建房人身损害赔偿纠纷42件，
占比近50%，结案标的额达到405.52万元。

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但因建筑公司建筑成本高，农
民往往选择包工头组成的不具备多层住宅施工资质的建筑队伍。由
于包工头施工设施较为粗劣、缺乏安全保障等，导致农村建房安全事
故频发。经梳理，此类案件主要呈现四个特点：外来务工人员是维权
主体、事故发生原因较为集中、赔偿责任不明、多方混合责任成常态。

据了解，在该院审结的42件此类案件中，原告为外来人员的有39
件，占比92.86%。房主和包工头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农民工缺乏安全
保护意识是此类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此外，长期以来，对农村建

房是否符合设计施工要求，施工方是否具备施工资格、是否符合安全
施工标准及施工安全责任等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也是重要原因。

据悉，该院已建立审判执行绿色通道，对此类民生案件实现“快
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尽快实现。同时，该院加大
涉农村建房相关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免费赠阅宣传图书、开设法律法
规咨询点、派驻村居平安指导员及村村帮团队等方式，增强农民工安
全意识。

发布会上，项延永还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多层住宅建
房施工的监督管理。乡镇街道要做好本辖区农村建房的安全监
管。针对当前农村建房事故频发、赔偿困难的情况，可参照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模式，以乡镇为单位，把农村建房施工人
员意外伤害保险作为农村建房前置审批内容，纳入农村建房安全管
理体系，最大程度减轻房主、包工头、受雇佣的农民工的损失，最终
实现三方共赢。

通讯员 吴量
王柳杰

为进一步增
强学生的防骗意
识，近日，温州黄
华边防派出所来
到柳市镇第四中
学开设“平安课
堂”，教学生如何
防范通讯网络诈
骗。民警结合工
作中遇到的真实
案例，通过案例
评析、视频还原
等形式，深入浅
出地分析了当前
十类典型的通讯
网 络 诈 骗 的 手
段、特点，并教授
学生简易有效的
防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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